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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规范应急管
理部门举报处置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若干措施》《安全生产领
域举报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创新安全监管方式方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举报工作机制，鼓励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推进安全生产社会治理，促进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以高水平
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推进建立健全高效畅通的安
全生产举报渠道，深化信息化赋能，全面构建“互
联网+举报”模式；依法规范举报处置工作流程，
建立纵向国家省市县四级贯通、横向各部门协同联
动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举报奖励示范带动作用，
提升社会公众、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参与举报工
作积极性，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环境。

二、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三）畅通举报渠道。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向

社会公布接收安全生产举报（以下简称举报）的渠
道，提供便捷、快速、有效的举报途径，鼓励社会
公众和从业人员通过网络、微信小程序、电话和信

件等多种渠道进行举报。充分利用应急管理部“安
全生产举报系统”和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接收和办
理工作，并将其他渠道收到的举报信息，及时、完
整、规范地补充录入举报系统，对举报线索进行统
一管理，提高举报工作信息化水平。设有单独门户
网站的应急管理部门都要设置应急管理部“安全生
产举报系统”入口、加挂“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
报”微信小程序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推动将举
报电话、网址、微信小程序码张贴在生产经营单位
显著位置，并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擅自撕毁、涂
改，便于从业人员进行举报。

已有自建举报系统的省份，可以按照现有方
式进行处置，同时要做好与应急管理部“安全生
产举报系统”数据对接工作，及时办理自行接收
的举报以及部举报系统交办转办的举报。

（四）完善举报接收和交办转办机制。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举报均应予
以接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建
立健全举报交办转办工作机制并建立相关台账。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依照职责进行核查
处理；属于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
交由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处理，并对办理
情况跟踪督办。

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
当依法转由其他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处理。应急
管理部接到的，可以转由同级有关部门处理，或
者交由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转由省级有关部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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